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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科研专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改革和规范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科研专项（以下

简称“重点部署科研专项”）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国科学院深化经济

资源配置管理改革方案（试行）》和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重点部署科研专项是院级科技专项体系的组成部

分，围绕基础前沿科学、高技术研发、可持续发展研究和专用领

域科研，按照培育类项目、应急类项目进行部署。

培育类项目主要瞄准导出或衔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我院战

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重大任务，支持目标明确的项目进行先期攻

关。

应急类项目主要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领导重要指示批示精神

和院党组要求，快速响应支持国家急需和突发事件中针对特定关

键科技问题的科研攻关。

第三条 重点部署科研专项的管理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定位明晰，避免重复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（专项、

基金）和院级其他科技专项定位实行错位部署。严格控制项目数

量，把更多经费资源用于支持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提高对院属

单位改革发展的稳定支持。

（二）规划引领，统筹布局。重点部署科研项目应符合我院

科研工作定位，符合国家和我院相关领域科研规划，避免碎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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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开透明，程序规范。除专用领域和敏感项目外，项

目组织过程纳入院级科技专项信息管理服务平台，面向院属单位

和科研人员，实行全过程公开透明、统一规范管理。

（四）院所联动，增强合力。以院拨经费支持牵引院属单位

配套投入，提高资源集成度，增强院所两个层面统筹培育和争取

承担重大科技任务的能力。

（五）宏观管理，注重绩效。院按年度对项目规划布局和实

施进展进行宏观管理，简化管理程序，强化绩效导向，提高资金

使用效益。

第四条 按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组织方式，各业

务局通过院级科技专项信息管理服务平台，面向院属单位、重点

实验室和科研人员征集选题建议。各业务局在组织研究论证的基

础上，制定培育类项目年度计划，经商发展规划局、条件保障与

财务局，提请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，发布项目申报指南。

第五条 院属单位组织科研人员根据项目申报指南编制项目

申报书（含预算方案）。业务局组织进行查重和评审（含预算评审）

后，提出培育类项目立项建议，合理确定课题和经费安排，报分

管院领导审批。院拨经费超过1000万元（含）的，按程序报院长

办公会议审批。项目批准后，业务局公布立项结果。

第六条 应急类项目由业务局根据院党组部署要求组织立

项。院拨经费超过1000万元（含）的，按程序报院长办公会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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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。应急类项目院拨经费由院另行安排。

第七条 重点部署科研专项项目院拨经费一般为 500～1000

万元，确有需要的最高不超过2000 万元（含）。院属单位原则上

按照1:1比例进行配套，项目申报时应明确配套金额、落实经费

来源。项目实施周期一般为2年。

第八条 院属单位履行项目管理法人责任，负责项目具体组

织实施，并为项目实施提供服务和保障。项目负责人应严格按照

任务书确定的目标任务推进项目的组织实施，严格遵守经费使用

管理规定，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。

第九条 简化项目评审、任务书签订、项目内容和经费调整

等过程管理。项目经费使用与财务管理、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、

保密管理、数据管理、科技伦理与科研诚信管理、固定资产及档

案管理等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业务局负责对项目实行综合绩效评价。培育类项目

应以导出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任务为

主要评价标准，应急类项目以有效解决特定关键科技问题为主要

评价标准。条件保障与财务局负责对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结果进行

抽查和复核。

第十一条 各业务局每年向院长办公会议专题汇报年度重点

部署项目组织实施、进展和绩效情况，提请审议下一年度项目部

署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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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专用领域科研专项中条件保障和联合基金类项

目，按照有关规定和任务书约定执行。

第十三条 科研仪器设备研制项目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条件保障与财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有关规定中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。《中国科学院关于印发<中国科学院

重点部署项目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科发计字〔2011〕153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附件：1.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科研专项项目申报书

2.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科研专项项目（课题）任务书

3.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科研专项项目年度进展报告

4.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科研专项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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